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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邱靖修
電話：02-77367784
電子信箱：e-j649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20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幼字第1135602764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A09030000E_1135602764_senddoc3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署委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「114至116年度學前

階段特殊教育專業知能實施計畫」（以下簡稱本計畫）一

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之特殊教育法第7條第2項及第3

項規定略以，各級學校與幼兒園承辦特殊教育業務人員及

特殊教育學校之主管人員，應進用具特殊教育相關專業

者，包括修習特殊教育學分3學分以上或參加特殊教育專業

研習54小時以上者。

二、為落實前開規定，本署委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本計

畫，採實體與線上並行方式，持續協助有關人員取得特殊

教育相關專業知能研習時數。

三、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轉知幼兒園，並優先鼓勵承辦特殊

教育業務之人員參與旨揭計畫，重點摘述如下：

(一)計畫期程：114年1月1日至116年12月31日。

(二)參與對象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21130127144

■■■■■■特殊教育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12/23 00:1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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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教保服務機構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之合格幼兒園教師

及教保服務人員。

２、設有幼兒部之公私立特殊教育學校主管人員。

３、特殊教育學校（班）幼兒園階段之現職學前特殊教育

教師。

(三)實施方式：

１、前揭參與對象於計畫期程內，得修習以下課程以取得

特殊教育相關專業研習時數：

(１)本計畫於114至116年度主辦之實體視訊混成課程及

視訊同步研習課程。

(２)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自行辦理且講座為本署認

定宣講人員之指定主題實體研習課程。

(３)觀看各課程平臺已上架之指定主題線上數位課

程。

２、依前揭管道修習學前特殊教育專業知能指定主題課程

總時數達54小時者（各年度可累加計算），請參與對

象自行於指定期間，以紙本郵寄或電子郵件向本計畫

工作小組提具研習證明及佐證資料，各年度指定期間

如下：

(１)114年度：12月1日至12月31日。

(２)115年度：5月1日至5月31日；12月1日至12月31

日。

(３)116年度：5月1日至5月31日；11月1日至11月26

日。

３、經審查通過者即可取得本署核發之「特殊教育專業知
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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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證明書」，並由本署另案函知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

政府轉發。

４、研習課程如具備「學前特教」屬性標籤者，得同步採

計為修習人員該學年度教保專業知能研習之規定時

數。

四、檢附「114至116年度學前階段特殊教育專業知能實施計

畫」1份。

正本：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苗栗縣政
府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基隆市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雲林縣
政府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
府、彰化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東縣政府、臺南市
政府教育局、澎湖縣政府、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、國立和美實驗學校、國立雲
林特殊教育學校、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、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、國立臺南大
學附屬啟聰學校、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、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

副本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

28


